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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市林业科学院是一个集林业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生产示范、生

态监测于一体的面向基层、面向林农的公益型单位。主要职责有：

1、组织开展主要树种栽培技术的应用研究和特色林产品的开发研

究，提高我市林业科学技术水平；

2、承担国家、省、市重大林业科研任务，研究解决林业生产中的

关键性技术问题；

3、组织开展林业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林业技术标准化和生态公

益林示范基地的建设与管理；

4、负责林业科技信息管理与服务，开展林业技术培训、技术咨询，

负责全市林业技术引进与协作、对外学术交流；

5、参与全市林业科技决策咨询工作，为全市林业科研、技术推广

和林业产业发展、林业生态建设提供参谋服务；

6、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市林业科学院院部内设 6 个职能科室、下设

4 个专业研究所。分别是：办公室、财务科、科研管理科、技术

推广科、竹类研究所、桂花研究所、经济林研究所、林业与生态

研究所、监察室、离退休干部科。单位编制 37 人，实有人数 34

人。

1、办公室

协助院领导对有关工作进行综合协调、督促和检查；负责

文件起草、会议组织；负责人事、党务、计生、综治、档案等事

务管理。

2、财务科

负责全院事业、科研项目、基建项目的预决算管理；各类经

费的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

3、科研管理科



负责编制并组织实施全院科技发展规划；组织指导各类科研

项目的申报、实施和协作攻关；负责科研成果鉴定与报奖；承办

对外学术交流。

4、技术推广科

负责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培训工作；组织指导林业科技成果

试验、示范与推广；开展技术咨询服务和示范基地管理。

5、竹类研究所

承担楠竹等竹类种质资源保存与良种繁育，丰产栽培技术研

究和竹子科技产品开发，竹业生产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

推广和技术咨询，为全市竹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信息服务。

6、桂花研究所

承担桂花的种质资源保存与良种繁育，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和

科技产品开发，桂花生产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

推广和技术咨询，为咸宁香城建设和桂花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和信息服务。

7、经济林研究所

承担油茶和其他经济林树种的种质资源保存与良种繁育，丰

产栽培技术研究和科技产品开发，经济林生产新品种和新技术的

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和技术咨询，为咸宁经济林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和信息服务。

8、林业与生态研究所

负责潜山竹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的管理工作。承

担林业生态研究，和用材林特色树种的种质资源保存与良种繁

育，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和林业科技产品开发，林业生产新品种和

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和技术咨询，为全市绿色发展

与生态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和信息服务。

9、监察室 按有关规定设置。

10、离退休干部科 负责离退休干部工作。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一、强化队伍建设。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促进党建融合，通

过党建加强思想作风建设；进一步发挥选人用人导向，调整优化

充实干部队伍；组织系列文体类活动，提升林科一家人的归属感，

增强凝聚力；继续坚持人才引进工作，不断充实人才队伍，提升

现有人才队伍能力水平；打破院内现有科室所壁垒，探索科研队

伍大团队合作模式，增强团队协作意识。

二、优化基地建设。持续加强潜山竹林生态站、百竹苑、桂

花园、桂竹园等园区基地建设，把 4 个点位打造成为城区内串珠

式的科研和文旅融合窗口，打造科研和科普融合样板。规范樊塘

基地建设，打造成为桂花种质资源保护基地和优良树种示范基

地，加强园区内油茶种质资源建设力度，提高乡土树种管护水平。

有效盘活农高区笋用林基地，加大材用竹、笋用竹高产栽培技术

示范推广。

三、强化产业服务。围绕竹子、桂花、油茶等咸宁林业主导

产业，组建产业科技攻关和志愿服务队。继续加大项目争取力度，

加大对外科研和推广合作力度，持续开展各类科研课题的试验研

究，开展竹子、桂花、油茶的产业调研工作，加大成熟技术推广

力度，为咸宁特色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竹产业方面重点开

展竹类种质资源保护和优良竹种选育，推广大径竹、笋用林等高

效栽培技术示范推广，积极与中国竹产业协会等联系，推进成熟

新技术转化。桂花产业重点在承担桂花城建设相关技术工作，以

潜山桂花园和樊塘桂花园为基础，打造成为桂花种质资源保护基

地和优良品种选育基地，示范推广桂花鲜花高产栽培技术。油茶

产业重点在开展油茶品种保护和优良树种选育，油茶花粉收储、

无人机授粉研究和推广应用。杉木方面重点在优良树种选育和示

范推广。

四、发挥平台优势。充分发挥竹林生态站作为全国陆地生态

系统定位观测体系重要站点的作用，特别是今年全国性的竹产品

展示和创意大赛活动中，市政府与国际竹藤中心签署科技合作框



架协议，标志着咸宁在融入国家级竹产业科研体系上迈出了关键

一步，为后续共建创新平台、开展技术攻关、转化科技成果、联

合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

能”。后续将加强与国际竹藤中心和省院联系，加强竹林生态站

运行和管理，争取相关支持，在坚持常规数据观测，确保数据完

整性、准确性基础上，加强数据分析利用，深化同科研院所的科

研课题合作，在竹林生态评估等方面出成果。

第二部分 2026 年部门预算表

（一）部门收支总表。反映本部门预算收支的总体情况，支

出分类科目明细至“类”级。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按功能科目到项级。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按经济科目到款级。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如单位无政府性基金

支出情况，填 0，并进行备注说明。

备注：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九）部门项目支出表。分列项目名称及经费来源。

第三部分 2026 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及说明



（一）预算收支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6 年市林科院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 920.29 万元，比上年

增加 85.61 万元,增长 9.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05.29 万元；其他收入 15 万元。增长主要原因：新增农高区维

护管理项目

2026 年市林科院部门支出预算总额为 920.29 万元，比上年

增加 85.61 万元,增长 9.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905.29 万元；上年结余（转）0 万元。增长主要原因：新增农高

区维护管理项目

市林科院 2026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0。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并且公开明

细

市林科院 2026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56.72 万元，其中：办

公费 12.82 万元、水电费 1.05 万元、邮电费 0.8 万元、物业费

1.32 万元、差旅费 5 万元、维修(护)费 0.2 万元、公务接待费

0.5 万元、工会会费 9.44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2.69 万元、其他

商品和服务支出22.9万元。占预算总额的6.2%，比上年增加9.03

万元,增长 15.9%。增长原因：新增驻村工作人员 1 名。

（三）“三公”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市林科院 2026 年“三公”经费预算 5.2 万元，占预算总额

的 0.57%，基本跟上年持平。

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跟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7 万元，比上年减少 0.3 万元,下降

9.8%。下降原因：新增公务用车为油电混合，比较节油；公务用

车购置费 0 万元，与上年一致。

公务接待费 0.5 万元，比上年减少 0.5 万元,下降 50%。下

降原因：按新政策减少不必要招待。



（四）政府采购预算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咸宁市 2026 年政

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有关规定，切实做到“应编尽编，应采

尽采”。2026 年，我单位政府采购预算 0.44 万元，其中货物类

采购预算 0.44 万元，工程类采购预算 0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0 万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五）国有资产占用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保有车辆共有 3 辆，其中，

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3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辆，

其他用车 0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机要通信用车 0台，应急公务用

车 0 台，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 0 台；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

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套。较 2025 年

初增加 1 台公务用车，其余 2台车交给公物仓处置，待处置后便

下账处理。

（六）政府购买服务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6 年，我单位政府购买服务预算 0 万元，与上年持平。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支出。

（八）2026 年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部门预算绩效开展情况：2026 年项目支出 81 万元，各项目

均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开展绩效目标编制及评审、绩

效监控、绩效评价等工作，并关注项目目标与预算内容、工作计

划的一致性，形成了科学合理、规范完整且可量化、可评价的指

标体系。

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一、潜山两园项目：具体开展的

活动：一、竹种园 1.调整竹林林相，对竹种园进行全面劈山除

杂，砍除细弱竹、畸形竹，及时进行竹林抚育更新，保持园区清



洁、美观；2.深翻林地，促进土壤改良、为竹鞭生长创造良好的

地下环境；在笋芽分化期、孕笋期各施肥 1次；3.对跳鞭、串鞭

进行处理；4.加强园区保护，防止挖笋、盗笋现象发生；5.对衰

败竹种进行更新改造。6.做好相应病虫害防治工作。二、桂花园

1.劈山除杂：每年进行 2-3 次劈山，清除林下杂草灌木；2.病虫

害防治：视病虫害发生情况，每年进行 1-2 次防治；3.修剪整形：

每年 2 次，剪除过密枝、萌芽枝、徒长枝、病虫枝等。4.合理施

肥：每年进行 2-3 次施肥；5.省内桂花品种调查与引进，丰富品

种资源。年度绩效目标是保持林相整齐、美观；建立咸宁市竹类

种质资源基地、进行优良经济竹种和观赏竹种的选择和引种驯

化，丰富本市竹类资源；开展竹类科研、教学、科普活动。优化

潜山森林旅游景观、增加桂花种质资源储备，为今后桂花种质资

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物质基础，发挥绿化、美化、香化的作用，

促进咸宁特色旅游业和桂花产业的发展。二、潜山生态站日常运

行经费：幕阜山竹林生态站兼具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和气象自动监

测功能，作为一个集长期观测、科学研究、功能评估、科技示范、

决策支持和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潜山生态站装有气

象和环保部门的相关仪器设备，必须常年 24 小时运行。建立了

数据共享展示平台，为公众实时发布空气质量数据和气象数据，

监测数据按时上报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网络；与合作

交流院校提供试验样地、数据等服务；每年多批次大学生来生态

站现场教学和科普宣传；开展竹林生态、碳汇等相关科学研究。

年度绩效目标是建立数据共享展示平台，为公众实时发布空气质

量数据和气象数据，监测数据按时上报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定位观

测研究网络；开展竹林生态、碳汇等相关科学研究。三、樊塘基

地与潜山试验基地：在樊塘、潜山科研试验基地进行苗木抚育、

设施维护、林业科研等工作，年度绩效目标是为保障樊塘、潜山



科研示范基地的正常运转和科研试验的正常开展。四、林下黄精

高效种植技术推广示范：通过新建林下黄精基地和抚育现有 2 年

的林下黄精基地，推广林下黄精高效种植技术和栽植后抚育管理

技术，规范林农林下黄精种植技术，提高林下黄精单位面积产量。

具体包括 1.抚育新建林下黄精基地 100 亩，现有 2 年的林下黄

精基地 200 亩。2.培训基层林业技术人员 50 人左右。年度绩效

目标是：抚育新建林下黄精基地 100 亩，抚育现有 2 年的林下黄

精基地 200 亩；培训基层林技人员和林农 50 人次。五、农高区

笋用林基地维护管理：1.竹林清理与林相优化：定期巡查并砍除

死竹、细弱竹及受病虫害侵害的植株，减少养分消耗与病害传播

风险，同时保持竹林通风透光，提升基地整体整洁度与美观度，

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2.土壤垦复与养分补充：结合竹类生长特

性，开展土壤深翻垦复作业，打破板结层，为竹鞭伸展、根系发

育创造疏松透气的地下环境；并在关键生长期精准施肥 -笋芽分

化期与孕笋期各施 1 次专用肥，满足养分需求，促进笋芽分化

与竹笋发育。3.未郁闭竹林杂草防控：针对未完全郁闭的竹林区

域，及时人工或采用生态除草方式清除杂草，避免杂草与竹子争

夺水分、养分及光照，保障幼竹正常生长，加速竹林郁闭进程。

4.园区安全与资源保护：加强基地日常巡逻与管控，设置警示标

识，防范非法挖笋、盗笋行为，保护竹笋资源，避免因过度采挖

破坏竹林生态与后续产量，确保项目经济效益稳定。年度绩效目

标是按时、保质完成本年度既定管护任务，通过精细化管护，使

得竹林早郁闭，促进竹林健康生长。六、咸宁市油茶丰产标准化

示范区建设：在咸宁市建设油茶丰产标准化示范区 420 亩，项目

开展活动依照该项目实施方案执行，年度绩效目标是完成油茶标

准化示范林管护 420 亩。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级专项补助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等以

外的上级财政部门交办任务相应安排的资金。

（三）上年结余（转）：指上年度结余转入经费。

（四）一般公共服务（类）行政运行（项）：指 XX 部门机

关及所属管理的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

的基本支出。

（五）一般公共服务（类）一般行政管理（项）：指 XX 部

门行政单位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科研、监督检查、项

目评审等项目支出。

（六）一般公共服务（类）机关服务（项）：指 XX 部门机

关用于办公楼日常维修维护等后勤保障服务的项目支出。

（七）人员类项目支出：指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的工资福利

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项目。

（八）运转类项目支出：指为保障部门单位自身正常运转、

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的公用经费项目和专项用于大型公

用设施、大型专用设备、专业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等的其他运转类

项目。

（九）特定目标类项目：是指部门和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工

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项目。除人员类项目和运转

类项目外，其他预算项目作为特定目标类项目管理。

（十）“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

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



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